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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钰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董事会共有7名董事，2019年4月16日董事陈冬萍已向董事会提出辞职，未出席或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审议年度报告。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新董事的选聘。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宋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15308515690 

传真 0854-5670686 

电子邮箱 songyutzx@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gzcty.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千家卡；邮编：55120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7,769,604.92 233,991,100.58 18.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225,904.27 55,002,069.66 -15.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80 0.95 -15.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5.29% 64.4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1.90% 7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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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5,376,888.12 105,250,964.78 0.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76,165.39 -2,439,569.64 -259.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300,671.52 -3,728,051.3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1,818.25 12,334,142.39 -6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7.34% -4.3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8.47% -6.6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275.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0,443,914 35.37% 23,800,000 44,243,914 76.5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396,664 30.10% 0 17,396,664 30.10% 

      董事、监事、高管 1,228,250 2.13% 0 1,228,250 2.13% 

      核心员工 - - 0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7,356,086 64.63% -23,800,000 13,556,086 23.4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511,336 14.73% 0 8,511,336 14.73% 

      董事、监事、高管 3,684,750 6.38% 0 3,684,750 6.38%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7,800,000 - 0 57,8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贵州长通电气

有限公司 

25,908,000 0 25,908,000 44.82% 8,511,336 17,396,664 

2 贵安新区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 

23,800,000 0 23,800,000 41.18% 0 23,800,000 

3 朱永红 2,040,000 0 2,040,000 3.53% 1,530,000 510,000 

4 陈滨 2,040,000 0 2,040,000 3.53% 1,530,000 510,000 

5 杨玲 1,360,000 0 1,360,000 2.35% 1,360,000 0 

6 徐顺武 833,000 0 833,000 1.44% 0 8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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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陆洁 833,000 0 833,000 1.44% 624,750 208,250 

8 刘磊 612,000 0 612,000 1.06% 0 612,000 

9 李书琴 374,000 0 374,000 0.65% 0 374,000 

合计 57,800,000 0 57,800,000 100% 13,556,086 44,243,914 

前十名股东间/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

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内，贵州长通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44.8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贵州长通电气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贵州长通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9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金贵，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115780158545D，住所为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 G-2-17-53，经营范围为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高低压开关柜（箱），电力电杆，金具配件，

输变电器材，母线槽；成套电器开发及设计；金属构件加工；喷塑加工；热浸镀锌；桥架；承接 110KV

及以下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进出口贸易。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钊。张钊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能够控制公司控股股东贵州长

通电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且现担任公司董事长，对公司经营决策拥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张钊，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 年 6 月，毕业于湖南科技学院行政专

业，本科学历。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 7 月，就职于贵州省机械厅，为机关普通职员；1993年至今就职

于贵州长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3 年至今，担任长通集团董事长；2005 年至今担任长通

电气董事长；2007年至今，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工商联副主席、贵州新曙光电缆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1 年至今，担任贵州长泰源纳米钙业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贵州都匀中小企业科技发展园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7 年 10 月起，为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17 年 10 月

25日至 2020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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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 执行新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合并

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

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

司按照财政部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

第四条“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

罚（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

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毕节市长泰源节能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取得国家税务总局毕节市七

星关区税务局鸭池税务分局出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七星鸭税通【2019】02182 号），因 2017 年 1 月

6 日被毕节市环境保护局下发毕节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罚款 20,000.00元，该罚款于 2017

年 2 月 7 日缴纳。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不得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且需退还税务机关于 2017

年 2 月到 2018 年 12 月已经退还的增值税，并缴纳滞纳金。其中，2017 年度退还增值税 1,277,044.45

元，2018 年应退还增值税 1,736,540.11 元，合并退还增值税 3,013,584.56元。本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比较期间报表进行调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   2,184,691.96     

应收账款   27,621,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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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9,805,938.16       

应付账款   16,993,450.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6,993,450.82       

其他应付款 73,485,319.63 76,498,904.19 3,228,011.78 4,505,056.23 

未分配利润 -3,090,413.38 -4,761,747.38 -1,267,830.05 -1,976,078.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56,673,403.66 55,002,069.66 58,149,888.15 57,441,639.30 

少数股东权益 4,746,787.46 3,404,536.90 6,024,377.22 5,455,581.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420,191.12 58,406,606.56 64,174,265.37 62,897,220.92 

其他收益 4,835,346.42 3,098,806.31 5,652,593.23 4,375,548.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76,484.49 -2,439,569.64 -1,312,440.44 -2,020,689.29 

少数股东损益 1,258,910.24 485,455.28 550,282.64 -18,512.96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